《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青年教师培养基金》资助办法
为加强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推动青年教师与国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的实质性、可持续国际交流与合作，鼓励青年教师通过各种途径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和英语课程培训，提升教师全英语授课能力，根据《华南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管理办法》，土木与交通学院经广东省华南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同意，设立“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青年教师培养基金”，资金来源于校友、企业及社会其它捐赠。其资助办法如下：
    一、因资金所限，目前该项基金原则上仅限于资助学院担任全英教学的教师出国短期培训（45岁以下青年教师优先）。以后视基金筹措情况再决定是否扩大资助范围。
二、每门全英课程原则上只资助一位教师出国短期培训，每门课程培训时间一般为三个月。凡获得学校同类资助者，该基金原则上不再资助。本项目由课程组进行申报。
三、每位教师每门课程资助额度为三万元（与学校同类资助额度相同），报销票据需符合华南理工大学财务处有关规定。

四、受资助的教师培训结束后需向所在系提交“培训情况汇报”，并由各系组织3—5名专家对其进行考核，考核后由所在系将“培训情况汇报”和“考核表”交学院备案。受资助的教师考核合格方可报销培训费用。
五、该基金由华南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统一管理，使用情况需在学院校友理事会年会上公开，并接受捐赠者及校友理事会成员的监督。

六、申请本基金资助需由申请者填写“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青年教师培养基金申报表”，经“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青年教师培养基金管理委员会”审批后方可执行。未尽事宜由“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青年教师培养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

                                           二〇一三年三月五日
附“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青年教师培养基金管理委员会”名单：
组  长：苏  成    罗  毅
成  员：王  湛   陈超核  温惠英  李美春  张蔚洁  刘叔灼
“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青年教师培养基金”全英教学课程培训申报表
	课程组名称
	

	课程组成员
	姓  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职  称
	是否参加过同类培训
	在该课程组中所担任工作

	
	
	
	
	
	
	

	
	
	
	
	
	
	

	
	
	
	
	
	
	

	拟承担全英课程名称
	

	拟选派参加培训人员
	

	拟申请培训学校及时间
	

	申请理由
	课程组负责人：                     日期：

	所在教研室意见

教研室主任：            日期：
	所在系意见

系主任：               日期：

	基金管理委员会意见
	组长：                                 日期：


注：本项目由课程组进行申报。
附培训费用预算：
	序号
	项  目
	金  额
	备  注

	1
	
	
	

	2
	
	
	

	3
	
	
	

	4
	
	
	

	5
	
	
	

	合  计
	
	


“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青年教师培养基金”全英教学课程培训考核表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职  称
	

	培训地点
	

	培训时间
	

	培训内容
	

	培训结果

自我评价
	

	考核内容及

时间、地点
	

	考核组意见

（请写明是否达到预期要求）
	考核组组长：

专家签名：


注：此表考核后由被考核人所在单位交给学院备案。
